附件3

老年餐厅考核指引

一、基础配置
（一）资格资质
1.为独立法人单位。
2.持有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且在有效期内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并在餐厅醒目位置悬挂。
（二）设施设备
3.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，具备满足食材贮存、粗加工、切配、烹饪、备（售）菜、餐饮清洗消毒、打包装箱等要求的操作区域，按规定配备食品贮藏（冷藏）、保温、紫外线消毒和防蝇防尘设施设备。
4.具备20人以上的堂食条件。
5.水产品、肉类、蔬菜等食品的粗加工清洗水池和工用具做到分类使用，食品加工做到生进熟出、生熟分离、无交叉污染隐患。
6.有方便老年人的无障碍设施，包括无障碍慢坡通道、防滑脚垫、座厕拉杆、楼梯扶手、适合老年人使用的桌椅、用具设备等。
7.操作间通风干燥，有良好的通风排烟条件和排水设施。
8.使用与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联通的终端助餐机。
（三）人员管理
9.配有满足日常食品加工需要的食品从业人员，持有效健康证明和培训合格证明上岗。
10.服务人员仪容仪表、言行举止应满足：整洁、端正，身着统一工作衣、帽，佩戴口罩；注重个人卫生，勤理发，勤剪指甲、勤洗澡、勤换工作服；言语得体，文明用语，态度温和，精神饱满；服务耐心、周到。
11.按规定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，单位负责人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关键环节操作人员还应接受评估考核并取得培训合格证明。
二、制度建设
（一）安全管理制度
12.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包括食堂人员责任制度、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应急处置方案、采购管理、岗位管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并上墙公示。
13.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小组，定期对食堂进行检查，并制定奖罚制度。
14.建立各项工作记录制度，原材料进货有食材检测报告或合格证并记录台帐（运营一年机构至少提供半年内台帐），卫生检查情况记录,食品留样记录,餐具消毒记录，添加剂使用记录等，各项记录均应有执行人员和检查人员的签名且完整齐全。
（二）财务管理制度
15.建立财务管理制度,有餐厅财务收支管理台账，账务规范合理、账实相符，配有代理记账或专职财务人员。
三、服务管理
（一）服务对象
16.建立老年人基本情况及送餐信息档案并进行动态更新，信息档案内容包括服务对象基本情况、身体状况等。
17.日均服务老年人不低于20人次，以助餐机录入数据为准。
（二）优惠政策
18.用餐价格低于同区域其他饭店餐馆等社会餐饮场所，对于就餐的老年人特别是失能、独居、空巢、留守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有明确的优惠政策，为经济困难老年人和80周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公益性餐饮和送餐服务，并将各项优惠政策上墙公示。
（三）服务评价
19.建立服务监督检查制度和投诉反馈机制，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评价，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回访等方式开展老年人满意度测评，制定投诉管理制度,公开投诉渠道信息。
四、其他
20.本年度获得各级表彰、支持情况。

注：老年餐桌的考核参照上述有关标准制定。




老年助餐站考核指引

一、基础配置
（一）资格资质
1.为独立法人单位。
2.配餐餐厅须持有市场监管行政主管部门颁发且在有效期内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与配餐餐厅签订合作协议。
（二）设施设备
3.具有独立的经营场所，按规定配备食品加热、保温（如保温箱）、分装用具、容器等设施及其存放、清洗场所和设施，以及紫外线消毒和防蝇防尘设施设备。
4.有方便老年人的无障碍设施，包括无障碍慢坡通道、防滑脚垫、座厕拉杆、楼梯扶手、用具设备等。
5.使用与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联通的终端助餐机。
（三）人员管理
6.配有满足日常食品加工需要的食品从业人员，持有效健康证明和培训合格证明上岗。
7.服务人员仪容仪表、言行举止应满足：整洁、端正，身着统一工作衣、帽，佩戴口罩；注重个人卫生，勤理发，勤剪指甲、勤洗澡、勤换工作服；言语得体，文明用语，态度温和，精神饱满；服务耐心、周到。
8.按规定配备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自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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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安全管理制度
9.建立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包括食堂人员责任制度、食品安全、消防安全、应急处置方案、采购管理、岗位管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并上墙公示。
10.建立食品安全检查小组，定期对食堂进行检查，并制定奖罚制度。
11.建立各项工作记录制度，卫生检查情况记录,食品留样记录,餐具消毒记录等，各项记录均应有执行人员和检查人员的签名且完整齐全。
（二）财务管理制度
12.建立财务管理制度,有餐厅财务收支管理台账，账务规范合理、账实相符，配有代理记账或专职财务人员。
三、服务管理
（一）服务对象
13.建立老年人基本情况及送餐信息档案并进行动态更新，信息档案内容包括服务对象基本情况、身体状况等。
14.日均服务老年人不低于10人次，以助餐机录入数据为准。
（二）优惠政策
15.用餐价格低于同区域其他饭店餐馆等社会餐饮场所，对于就餐的老年人特别是失能、独居、空巢、留守等特殊困难老年人有明确的优惠政策，并将各项优惠政策上墙公示。
（三）服务评价
16.建立服务监督检查制度和投诉反馈机制，定期开展服务质量评价，通过实地走访、电话回访等方式开展老年人满意度测评，制定投诉管理制度,公开投诉渠道信息。
四、其他
17.在盛装膳食的箱体或容器表面标明生产单位、生产日期和时间、保质期限、保存条件等，并严格执行保质期规定。向用餐人员开展“不食用隔餐膳食”等宣传。
18.本年度获得各级表彰、支持情况。


